
D.4 評選須知參考範本-適用最有利標-總評分法價格納入評分 
 

(機關全銜) 

「標的名稱」 

評選須知參考範本 

(適用最有利標，總評分法-價格納入評分) 

 

說明：1.【   】應視個案特性或需要填入或修正。 

      2.       底線上文字係列舉參考，機關應檢視依個案特性需要修正。 

      3.(     )括弧內網底文字係說明，機關知悉確認後請刪除該文字。 

      4.本評選須知如依採購標的性質及需求有未符需求或未盡事宜者，機關

得予增、刪、調整、修訂。 

 

第壹節、法令依據 

一、 本案本機關依「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成立評選委員會，並依「採購評選委員

會審議規則」、「最有利標評選辦法」及本案投標須知等相關規定辦理評選。 

 

第貳節、服務建議書(含附件)內容(機關得依案件特性訂為：○○建議書、○○企劃書，下同) 

二、 投標廠商提送服務建議書及其附件內容，應依本案招標文件規定之服務範圍及項目

研擬，按下列規定撰寫，決標後並列為契約附件之一： 

(一)服務建議書(含附件)【   】份（正本 1份，副本【   】份），須標示正副本，

正本及副本內容有異時，以正本為準。 

(二)服務建議書主文： 

1. 服務建議書封面：標題統一為【機關全銜、標的名稱】服務建議書。 

2. 服務建議書正本首頁請標示廠商名稱，並蓋廠商及負責人印章或簽署，倘投

標廠商未蓋廠商及負責人印章或簽署，本機關得洽廠商澄清更正。 

3. 服務建議書內容：服務建議書內容（主文部分）應至少涵蓋下列項目，投標

廠商應依評選項目依序撰擬。(請依個案特性擬定評選項目，請按各案評選

項目依序明訂各項目廠商撰擬重點、應附資料文件等相關規定，以利廠商撰

寫，並利工作小組審視，其中價格項目之權重 20%～50%；簡報項目不得超過

20%。) 

項次 評選項目 服務建議書撰擬重點規定 服務建議書附件應附文件 

1 過去履約實績與財務

狀況 

 實績，及其財力証明 

2 團隊組織及主要工作

人員學經歷 

 主要工作人員學歷、經歷、經

驗証明 

3 生活美學或設計美學   

4    

5 價格之完整性及合理

性【20%】 

1…… 

2.投標廠商應於服務建議書

詳列報價內容，服務建議書

報價總價與投標書報價總價

不同者，以文字為準；文字

 



與文字不符時，以較低者為

準，除招標文件規定價格納

入協商項目者外，不得超過

本機關公告之預算金額，否

則為無效標。 

6 簡報與詢答【10%】(無

者刪除) 

   

 

(三)服務建議書附件： 

1. 附件封面：標題統一為【機關全銜、標的名稱】服務建議書附件。 

2. 附件正本首頁請標示廠商名稱，並蓋廠商及負責人印章或簽署，倘投標廠商

未蓋廠商及負責人印章或簽署，本機關得洽廠商澄清更正。 

3. 附件內容應按前款規定檢附相關文件資料：(機關應依個案特性擬定) 

(1) 廠商與本案相關工作實績，及其財力等証明。 

(2) 廠商參與本案主要人員學歷、經歷、經驗等証明。 

(3)… 

(四)服務建議書與其附件應分開裝訂。 

(五)服務建議書及附件之格式、裝訂方式依下列方式辦理： 

1. 服務建議書以橫書直式編排，紙張大小採 A4 規格紙張，雙面印刷為原則，

圖樣得採 A3規格紙張（請摺頁為 A4規格），以連續編列頁碼方式不得超過

【    】頁（不含封面、封底、首頁及目錄），不可分冊，並採 A4直式左

側裝訂。 

2. 附件以橫書直式編排，紙張大小、規格及裝訂方式同服務建議書，頁數不限。 

(六)服務建議書有下列情形者，將依下列標準扣減評分之分數： 

1. 服務建議書總頁數超過限制者，□超過部分不列入審查及評選；□評選委員

得視不符情形酌予評比較低之分數或名次；□由工作小組於評選前依下列標

準扣減，載明於評分表，並俟評選委員先就各評選項目辦理評分後，再按所

載應扣減分數計算廠商最後應得總分： 

超過頁數 ○～○頁      扣減【1】分 

超過頁數 ○～○頁      扣減【2】分 

超過頁數 ○～○頁   扣減【3】分 

超過頁數 ○～○頁   扣減【4】分 

超過頁數 ○頁及以上  扣減【5】分 

2. 服務建議書份數不足者，工作小組於評選前扣減【  】分，後續評分作業程

序同前目規定。不足份數由本機關以黑白影印補足份數供評選使用，若因影

印品質及裝訂與原件有出入而影響評選結果者，由投標廠商自行負責。 

3. 服務建議書之格式、裝訂方式與規定不符者，評選委員得視不符情形酌予評

比較低之分數或名次。 

第參節、評選作業 

三、 作業流程 

(一)評選前作業： 

1. 評選作業前經資格及【規格】(無規格標者請刪除規格，下同)審查符合本案

招標文件規定之投標廠商，始得參與評選；評選會議之時間、地點，由本機

關另行通知。 

2. 廠商簡報之順序於資格及【規格】審查後，□由各合格廠商代表抽籤決定之，

未出席者由本機關代為抽籤；□依各合格廠商投標文件送達時間先後順序決



定。（無簡報或本階段不決定簡報順序者，請刪除本目規定，廠商簡報之順

序亦得於評選會議開始前辦理。） 

(二)工作小組提出初審意見。 

(三)投標廠商簡報及詢答。 

(四)評選委員辦理評選。 

(五)評選結果簽報本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 

(六)決標/廢標作業。 

四、 評定方式：本案評定方式依投標須知第 63點第 5款第 1目(1)規定。 

五、 評選項目： 

(一)本案評選項目、子項內容及配分如下表：(機關請依評選項目多寡自行調整) 

評選項目  評選項目子項(無者刪除) 配分(權重) 

1.過去履約實績與財務狀況   
  
  

2.團隊組織及主要工作人員學

經歷 

  
  
  

3.生活美學或設計美學   
  

  

4.(大項)   
  

  

5.價格組成之完整性及合理性  【20】 

6.【簡報及詢答】(無者刪除)  【10】 

總分 100 

 

(二)各評選項目分別依優（各該項目評分 90-100 分乘上權重）、良（各該項目評

分 80-89 分乘上權重）、中（各該項目評分 70-79 分乘上權重）、劣（各該項

目評分未達 70分乘上權重）等四級距評分。 

六、 簡報：□廠商無須簡報，評選委員會以書面審查方式進行評選。(無簡報者，以下

刪除)□辦理廠商簡報，並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簡報之順序於評選會議開始前，□由資格及【規格】審查合格之廠商代表抽籤

決定之，未出席者由本機關代為抽籤；□依各合格廠商投標文件送達時間先後

順序決定。（若已於資格審查階段抽籤決定簡報順序者，本款刪除。） 

(二)廠商簡報前如唱名 3次未到者（包括遲到者），視同放棄簡報及答詢權利，且

該廠商之「簡報及答詢」項目以零分計算。 

(三)廠商參與簡報相關成員不得超過【 5 】人（含設備操作及協助人員等），簡

報人員需為本案計畫主持人，如計畫主持人因故無法參加簡報時，應由協同主

持人或經本委員會同意由廠商其他工作成員代表簡報。 

(四)簡報時間不得超過【 20 】分鐘，逾時將強制停止簡報，本機關工作人員於第

【 18 】分鐘按鈴一響提示，第【 20 】分鐘按鈴二響結束簡報；本案採【統

問統答，評選委員全部 1次提問完畢後，投標廠商綜合回答所有提問】方式，

時間不得超過【 15 】分鐘，本機關工作人員於第【 13 】分鐘按鈴一響提示，

第【 15 】分鐘按鈴二響結束答覆。 



(五)投標廠商依招標文件規定進行簡報時，應以投標文件之內容為限，不得利用簡

報更改投標文件內容，廠商另行提出變更或補充資料者，該資料應不納入評

選；所以，廠商簡報資料不得於現場發送。 

(六)有關簡報所需之硬體設備部分，主辦單位僅供投影螢幕，餘所需器材請自行備

妥。 

(七)廠商簡報及委員詢問事項，應與評選項目有關。 

(八)簡報及現場詢答，非屬採行協商措施性質者，不應要求廠商更改投標文件內

容，或提供機關優惠回饋。 

(九)各廠商簡報時其他廠商應退席，廠商簡報及答詢完畢後即應離席，評選委員會

討論及決議時所有廠商一律退席。 

七、 評選會議： 

(一)本委員會會議之決議，應有委員總額 1/2 以上出席，其決議應經出席委員過半

數之同意行之，出席委員中外聘專家、學者人數應至少 2人且不得少於出席委

員人數之 1/3。 

(二)評選保密規定： 

1. □本案未於招標文件中公告本委員會委員名單，該名單於開始評選前應予以

保密，廠商不得探詢委員名單。□本案經本委員會全體委員同意於招標文件

中公告委員名單：召集人○○○、委員○○○、委員○○○、委員○○○、

委員○○○、委員○○○。 

2. 本委員會或工作小組辦理評選，於其通知廠商說明、減價、協商、修改原報

內容或重新報價時，應個別洽廠商為之，並予保密。 

(三)本委員會委員應公正辦理評選。評選及出席會議，應親自為之，不得代理。 

(四)本委員會辦理廠商評選，就各評選項目、受評廠商資料及工作小組初審意見，

逐項討論後為之。 

(五)委員會審查、議決等評選作業，以記名方式秘密為之為原則。 

(六)委員辦理評選，應依招標文件之評選項目、子項及其配分或權重辦理，不得變

更或補充。 

(七)會議表決時，主席得命本委員會以外之人員退席。但不包括應全程出席之承辦

人員。 

(八)評選委員依各評選項目於評分表(如附表 1)(格式請參考本府採購標準作業程

序附錄 C.19)逐項載明各受評廠商之評分後，再加總各受評廠商之總評分，並

簽名或蓋章後彌封。 

(九)各評選委員完成各受評廠商評分後，由本機關工作小組統計各受評廠商總評

分，並由本委員會監督複核。 

(十)評分總表加總計算各受評廠商之總評分後，以總評分最高，經出席評選委員評

分平均達合格分數【 80 】分以上，且經【本委員會過半數】之決定者為最有

利標，受評廠商平均分數未達合格分數【 80 】分者，不得作為協商對象或最

有利標或決標對象。若所有廠商平均總評分均未達合格分數【 80 】分時，則

最有利標從缺並廢標。（平均分數計算至小數點以下二位數，小數以下第三位

四捨五入） 

(十一)若有 2家以上受評廠商評分總表之總評分相同時，依投標須知第 63點第 6

款擇定方式決定最有利標。 

(十二)若受評廠商僅有 1家時，由出席評選委員依評選項目配分分別評分，出席評

選委員評分平均達第 10款合格分數以上，並經【本委員會過半數】之決定者

為最有利標。 



(十三)經本委員會討論及【本委員會過半數】決議，無最有利標，不採協商措施者，

本委員會決定逕予廢標；採行協商措施者，依投標須知第 54點規定辦理，評

選結果仍無法評定最有利標時，則予以廢標。 

八、 評選結果： 

(一)工作小組於委員評選後，將評選結果彙整製作評分總表(如附表 2) (格式請參

考本府採購標準作業程序附錄 C.19)，由參與評選全體委員簽名或蓋章。其内

容有修正者，應經修正人員簽名或蓋章。 

(二)各受評廠商之評分結果，其所標示之各出席委員姓名，得以代號代之。 

(三)本委員會或個別委員評選結果與工作小組初審意見有異，或不同評選委員之評

選結果有明顯差異者，應提交本委員會召集人處理，並列入會議紀錄。 

(四)不同委員之評選結果有明顯差異時，召集人應提交本委員會議決或依本委員會

決議辦理複評。複評結果仍有明顯差異時，本委員會得作成下列議決或決議： 

1. 維持原評選結果。 

2. 除去個別委員評選結果，重計評選結果。 

3. 廢棄原評選結果，重行提出評選結果。 

4. 無法評定最有利標。 

(五)評選委員對於會議之決議有不同意見者，得要求將不同意見載入會議紀錄或將

意見書附於會議紀錄，以備查考，本委員會不得拒絕。 

(六)機關對於本委員會違反本(政府採購)法之決議，不得接受；發現評選作業有足

以影響採購公正之違法或不當行為者，依本法第 48條第 1項第 2款規定不予

開標決標。其涉及違法失職行為者，應依相關規定懲處。 

(七)評選結果應簽報本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 

(八)將評選結果通知廠商，對不合格或未獲選之廠商，並應敘明其原因。 

第肆節、決標原則與作業 

九、 決標原則依政府採購法第 52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之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之最有利

標為得標廠商，並依「最有利標評選辦法」第 22條規定以不訂底價為原則。 

十、 廠商投標書報價不得超過本機關公告之預算金額，否則為無效標。 

十一、 經評選委員依第參節程序完成評選作業後，本機關隨即依評選結果召集監辦及相

關單位人員確認並製作決標紀錄，宣布最有利標廠商為得標廠商，無最有利標廠商

則宣布廢標，製作廢標紀錄。 

第伍節、其他注意事項 

十二、 本評選須知及得標廠商之服務建議書（含委託服務計畫書）均為契約之一部分。 

十三、 投標廠商之服務建議書及相關投標文件涉及著作權部分為廠商所有，但本機關擁

有使用權及修改權。 

十四、 投標廠商應保證投標文件內之所有文件、設計、技術等均未違法使用第三者之智

慧財產權與專利權。若有侵害第三者之智慧財產權與專利權時，投標廠商應負擔所

有之賠償費用及一切法律責任，與本機關無涉。 

十五、 任何侵犯他人智慧財產權之情事概由投標廠商負一切法律責任，與本機關無涉。 

十六、 投標廠商對所列參與本案之專任負責人及其重要工作人員之學經歷及專長或專

業機構或事務所之工作實績與資料說明，應保證屬實，若於評選過程中經舉證與事

實不符，且由本委員會認定後，取消參與評選之資格；若於簽定契約後，經舉證與

事實不符，則依政府採購法第 50條規定辦理。 

十七、 本須知未盡事宜部分，應依招標文件及政府採購法及其子法、其他相關法令規定

辦理。 

 


